
致：汇丰银行(中国)有限公司

⼈⺠币⼩额⽀付系统代收服务申请表

注意：

1. 本表用于申请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。

2. 汇丰银行(中国)有限公司(包括其任何分支机构)(以下简称银行)的《⼈⺠币⼩额⽀付系统代收服务⼀般条款和条件》(以下简称代收服

务(小额支付系统)条款)中定义的术语在本表中具有同样的含义。

3. 本表一式两份，请务必确认本表所有栏位均由代表贵单位的被授权人填写。若有多个选项供选，请仅选择可选选项中的一项。

4. 贵单位在本表中填写的付款账户应为其开立在银行的结算账户，但请勿使用特殊业务专用账户(包括但不限于存管账户、监管账户、

支付限制账户等)作为付款账户。

5. 如在填写本表时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络银行客户经理或分行柜台员工。

一、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相关信息

客户(付款人)名称

商业合同义务人名称

注：若商业合同签署方(非收款人一方)为客

户某一分公司而非客户，则需填写该栏位。

申请内容

开办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 

修改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相关信息

终止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 

收款人名称

客户付款账户名称

客户付款账户账号

付款限额 无限额 单次扣款限额：⼈⺠币__________________元

商业合同协议号

付款用途

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期限

(包括起始日及终止日)

注：该栏位仅适用于客户申请开办代收服务(小

额支付系统)或修改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相

关信息。若客户申请终止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

统)，则该栏位不适用。

起始日：__________________(若该日期留空或早于银行签署本申请表的日期，则起始日为银行

签署本申请表的日期) 

终止日：__________________(若该日期留空，则该服务持续有效直至客户或银行根据代收服务

(小额支付系统)条款终止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)   

*若收款人为全国综合业务服务平台入网机构，除上述信息外，请提供以下信息：

收款人地区 上海 业务种类编号 01600 

收款人入网机构标识号 425008788 

二、客户声明

1. 本公司向银行承诺其所提供的上述信息以及为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所提供的文件(如有)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且为最新。

2. 本公司已阅读并理解公布于银行官网或(若适用)应本公司的要求已提供给本公司的、银行的《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条款》及银行

另行要求的与代收服务(小额支付系统)相关的其他条款和条件(均经不时修改、重述、修订或续展)，(若适用)银行已经应本公司的要求

作了相应的说明，且本公司同意受其约束。

客户签署

授权签字人签署

(公章)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

日期：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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